
外牆施工架申請書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 

申請人
國民身分證統一
編號或公司(商
業)統一編號

電
話

申請人地址

施工廠商
公司(商業)
統一編號

電
話

施工地點  

核准字號 變使 免變 其他   公文號：

施工期間 自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起 至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 止

施工架 構造材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度：         層

借用道路(人
行道)範圍

長度：           寬度：          

自主檢查

□1、建築物施工場所，應有維護安全、防範危險及預防火災之適當設備或
措施。建築物施工時，其建築材料及機具之堆放，不得妨礙交通及公
共安全。

□2、二層以上建築物施工時，其施工部分距離道路境界線或基地境界線
不足二公尺半者，或五層以上建築物施工時，應設置防止物體墜落
之適當圍籬。

□3、設置於騎樓者，應留設寬度1.5M安全走道供行人通行。
□4、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有案者需檢附管理委員會決議或同意文件。

        
此致

台南市政府工務局

申請人　           　簽章
註：
申請人於施工期間，如有侵害他人財產，或肇致危險或傷害他人時，應視其情形，依
法負其責任。


